調解員專業守則
一般責任 
1. 調 解 員 須 公 平 地 對 待 調解 各 方， 對 任 何 和 解 協 議 的 條 款 不 得 有任 何 個 人 利 害 關 係 ， 不 得 偏 袒 任 何 一 方 ， 需 要 在 合 理 的 情 況 下應 調 解 各 方 的 要 求 提 供 調 解 服 務， 並 確 保 調 解 各 方 均 獲 告 知 調解 程 序 。 

對 調 解 各 方 的 責 任
2. 保 持 公 正 無 私 ／ 避 免 利 益 衝 突
調 解 員 必 須 以 公 正 無 私 的 態 度 對 待 調 解 各 方。調 解 員 若 有 可 能或 曾 與 任 何 一 方 之 間 有 任 何 從 屬 ／ 利 害 關 係， 必 須 向 調 解 各 方披 露 ； 如 屬 這 情 況 ， 調 解 員 必 須 在 展 開 調 解 程 序 前 取 得 調 解 各方 的 書 面 同 意 。 
3. 知情同意 
( a ) 調 解 員 須 向 調 解 各 方 解 釋 調 解 程 序 的 性 質、將 採 用 的 程 序 和調 解 員 的 角 色 。 
( b ) 調 解 員 須 確 保 調 解 各 方 進 行 實 質 磋 商 前 已 簽 署 調 解 協 議 。 
 ( c ) 調 解 協 議 須 訂 明 調 解 員 和 調 解 各 方 的 責 任 和 義 務 。 
4. 資料保密 
( a ) 調 解 員 必 須 將 調 解 過 程 所 產 生 或 與 調 解 過 程 中 有 關 的 所 有 資 料 保 密 ， 但 基 於 法 律 規 定 或  公 共 利 益 理 由 而 被 強 制 解 除 者 除 外。 
( b ) 對 於 任 何 一 方 在 機 密 的 情 況 下 向 調 解 員 披 露 的 資 料， 在 未 取得 事 先 准 許 的 情 況 下 不 得 向 另 一 方 披 露 。 
( c ) 若 有 關 資 料 涉 及 對 人 身 安 全 構 成 實 際 或 潛 在 威 脅的 內 容 ， 則 上 文 第 4 ( a ) 段 及 4 ( b ) 段 所 述 守 則 並 不 適 用 。 


* 夾 附 調 解 協 議 的 樣 本 。

 (
1
)
5. 暫停或終止調解 
調 解 員 須 告 知 調 解 各 方 他 們 有 權 退 出 調 解。如 調 解 員 認 為 任 何一 方 不 能 或 不 願 意 實 際 參 與 調 解 程 序， 調 解 員 可 暫 停 或 終 止 調解 。 
6. 保險 
調 解 員 須 考 慮 在 專 業 彌 償 保 險 方 面 受 保 是 否 適 當 ， 如 屬 適 當 ， 須 確 保 自 己 充 分 受 保 。 

確 立 調 解 程 序 
7. 獨立意見和資料 
倘 調 解 的 任 何 一 方 當 事 人 沒 有 法 律 代 表 或 未 獲 取 有 關 的 專 業 意 見， 調 解 員 須 考 慮 是 否 鼓 勵 該 方 當 事 人 獲 取 法 律 意 見 或 有 關 的 專 業 意 見 。 
8. 費用 
調 解 員 有 責 任 以 書 面 方 式 訂 明 和 闡 述 所 收 取 的 調 解 費 用。調 解員 不 得 收 取 成 功 酬 金 或 按 調 解 結 果 收 取 費 用 。 

對 調 解 程 序 及 公 眾 的 責 任
9. 適任程度 
調 解 員 在 進 行 調 解 程 序 中 必 須 具 備 相 關 能 力 和 知 識。相 關 的 因 素 包括 教 育、專 門 訓 練 及 持 續 進 修， 令 調 解 員 依 據 有 關 標 準 及 ／ 或認 可 計 劃 而 獲 得 認 可。舉 例 來 說， 當 調 解 與 分 居 ／ 離 婚 有 關 ， 調 解 員 便 必 須 接 受 過 相 關 的 專 門 訓 練 和 具 備 適 當 的 認 可 資 格 。 
10. 委任 
調 解 員 在 接 受 委 任 前 ， 必 須 考 慮 自 己 具 備 充 裕 時 間 以 處 理 調 解 程 序，以 確 保 調 解 程 序 能 得 以 迅 速 進行。
11. 宣 傳 ／ 推 廣 調 解 員 所 提 供 的 服 務
調 解 員 可 進 行 執 業 推 廣 ， 但 須 以 專 業 、 誠 實 和 保 持 尊 嚴 的 方式 行 事 。 

* 調解協議 
本 協 議 於 _ _ _ 年 ___ 月 _ _ _ 日 簽 訂 ， 協 議 各 方 ( 在 本 協 議 內 稱 為 “ 調 解 各 方 ” ) 為 ：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_ __ _	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_ _ _
( 調 解 一 方 姓 名 ： 請 用 正 楷 填 寫 )	( 調 解 一 方 姓 名 ： 請 用 正 楷 填 寫 )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	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( 聯 絡 電 話 號 碼 )	( 聯 絡 電 話 號 碼  )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	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	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( 地 址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地 址 )

及 調 解 員 ( 下 稱 " 調 解 員 ") 為 ：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( 調 解 員 姓 名 ： 請 用 正 楷 填 寫 )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( 聯 絡 電 話 號 碼 )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( 地 址 )

委任調解員 
1.   調 解 各 方 現 委 任 調 解 員 按 照 本 協 議 的 條 款 就 各 方 之 間 的 爭 議進 行 調 解 。 

調解員的角色 
2.  調 解 員 將 保 持 中 立 和 公 正，並 藉 下 列 方 法 協 助 調 解 各 方 ，並 嘗 試 解決 他 們 的 爭 議 ： 

( a ) 有 系 統 地 把 爭 議 事 項 分 開 處 理 ； 

( b ) 就 有 關 爭 議 促 展 解 決 方 案 ； 以 及 
( c ) 就 所 解 決 的 方 案 是 否 符 合 調 解 各 方 的 利 益 和 需 要 方 面 進 行 探 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調 解 員 可 與 調 解 各 方 共 同 或 分 開 會 面 。 
4.   調 解 員 不 應 ： 
( a ) 為 任 何 一 方 提 供 法 律 或 其 他 專 業 意 見 ； 或
( b ) 為 任 何 一 方 作 出 決 定 。 

利益衝突 
5.   調 解 開 始 之 前 ， 調 解 員 必 須 盡 其 所 知 ， 向 調 解 各 方 披 露 其 本 人 與任何 一 方 當 事 人 先 前 的 事 務 往 來 以 及 調 解 員 在 爭 議 中 的 任 何 利 益 。 

6.   倘 在 調 解 過 程 中 調 解 員 得 悉 任 何 可 合 理 地 被 認 為 會 影 響 調 解 員 公 正 無 私 不 予 信 任 之 原 因，以 致 該 調 解 員 在 程 序 中 備 受懷 疑 者， 調 解 員 須 即 時 將 該 等 情 況 告 知 調 解 各 方 ， 然 後 調 解 各 方 會 決 定 是 否 由 該 名 調 解 員 繼 續 進 行 調 解，或 由 調 解 各 方 委 任 新 的 調 解 員 進 行 調 解 。 

調 解 各 方 的 共 同 合 作
7 .  調 解 各 方 同 意 在 調 解 期 間 與 調 解 員 及 調 解 對 方 衷 誠 合 作 。

和 解 授 權 及 在 調 解 會 議 上 進 行 陳 述
8.   調 解 各 方 同 意 出 席 調 解 會 議 的 同 時， 有 權 任 何 合 理 預 計範 圍 內 作 出 和 解 之 要 求。 

9.  在 調 解 期 間 ， 調 解 各 方 均 可 由 一 名 或 多 於 一 名具 法 定 權 力 的 人 士 ( 包 括 具有 法 律 專 業 資 格 的 人 士 ) 陪 同 ， 以 提 供 協 助 及 意 見 。 
1. 
調 解 員 與 調 解 各 方 之 間 的 溝 通
10. 任 何 一 方 在 私 下 向 調 解 員 披 露 的 資 料 ， 調 解 員 須 以 保 密 方 式處 理 ， 但 披 露 資 料 的 一 方 說 明 無 須 保 密 則 除 外 。 

調 解 保 密 原 則 
11.   參 與 調 解 的 各 方 參 與 人 ： 
( a ) 須 把 進 行 調 解 所 知 悉 的 所 有 資 料 以 及 與 調 解 有 關 的 所 有 資料 保 密 ， 包 括 達 成 和 解 的 事 實 和 條 款 ， 但 不 包 括 將 會 或 已進 行 調 解 這 個 事 實 ， 或 根 據 法 律 規 定 為 實 行 或 執 行 和 解 條款 而 須 披 露 資 料 的 情 況 ； 以 及 

( b )  須 承 諾 在 調 解 各 方 與 調 解 員 之 間 傳 遞 的 所 有 資 料 ( 不 論 透過 任 何 方 式 傳 遞 ) 不 得 用 以 損 害 任 何 一 方 的 法 定 權 益 ， 亦不 得 向 任 何 法 官 、 仲 裁 員 或 任 何 法 律 程 序 或 其 他 正 式 程 序中 的 其 他 決 策 人 提 交 這 些 資 料 作 為 證 據 或 披 露 這 些 資 料 ， 但 根 據 法 律 規 定 須 披 露 資 料 的 情 況 則 作 別 論 。 

12.  當 一 方 在 調 解 前 、 調 解 時 或 調 解 後 私 下 在 機 密 的 情 況 下 向 調 解員 披 露 任 何 資 料 ， 調 解 員 不 得 在 沒 有 取 得 披 露 資 料 一 方 同 意 的情 況 下 ， 向 任 何 其 他 一 方 或 人 士 披 露 該 等 資 料 ， 除 非 法 律 另 有 所 規 定 者 除 外。

13.  調 解 各 方 不 得 傳 召 調 解 員 作 證 人 ， 亦 不 得 要 求 他 在 爭 議 或 調 解所 引 致 或 與 此 有 關 的 任 何 訴 訟 、 仲 裁 或 其 他 正 式 程 序 中 ， 提 交與 調 解 有 關 的 任 何 紀 錄 或 筆 記 作 為 證 據 ； 調 解 員 亦 不 會 在 任 何該 等 程 序 中 充 當 或 同 意 充 當 證 人 、 專 家 、 仲 裁 員 或 顧 問 。 


終 止 調 解 
14.  調 解 的 任 何 一 方 可 在 諮 詢 調 解 員 的 意 見 後 隨 時 終 止 調 解 。 

15.  調 解 員 在 諮 詢 調 解 各 方 後 如 認 為 無 法 協 助 調 解 各 方 解 決 爭 議， 可 終 止 調 解 。 
2. 
為爭議達成和解 

16.   透 過 調 解 而 達 成 的 和 解 條 款 ， 須 以 書 面 形 式 列 明 ， 並 經 調 解 各方 或 其 代 表 簽 署 ， 方 具 法 律 約 束 力 。 

免除責任及彌償 

17.  調 解 員 不 會 因 為 根 據 本 協 議 書 履 行 調 解 員 的 責 任 或 其 意 是 根據 本 協 議 書 履 行 有 關 義 務 時 的 作 為 或 不 作 為 而 須 向 任 何 一 方負 上 法 律 責 任 ， 但 該 作 為 或 不 作 為 含 有 欺 詐 成 分 則 除 外 。 

18.  調 解 每 一 方 須 就 調 解 員 因 為 或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基 於 其 根 據 本 協議 書 履 行 調 解 員 的 義 務 或 其 意 是 根 據 本 協 議 書 履 行 其 責 任 時的 作 為 或 不 作 為 而 被 該 方 或 任 何 屬 該 方 的 人 或 任 何 人 經 該 方提 出 的 所 有 申 索 ， 對 調 解 員 作 出 彌 償 ， 但 該 作 為 或 不 作 為 含 有欺 詐 成 分 則 除 外 。 

19.  調 解 各 方 或 其 代 表 或 調 解 員 在 調 解 期 間 提 出 或 使 用 的 陳 述 或意 見 ， 不 論 是 書 面 還 是 口 頭 ， 均 不 得 援 引 作 為 依 據 以 進 行 任 何涉 及 誹 謗 或 相 關 投 訴 的 訴 訟 ， 而 本 文 件 可 用 以 禁 制 任 何 這 類 訴 訟 。 
調解費用 
20.  調 解 各 方 必 須 按 照 附 表 所 列 支 付 調 解 員 的 費 用 和 開 支 。 

21.  除 調 解 各 方 另 有 書 面 協 定 外，調 解 一 方 同 意 平 均 分 擔 調 解 費 用 ， 並 承 擔 本 身 的 法 律 費 用 及 其 他 費 用 ， 以 及 在 調 解 前 準 備 和 出 席 調 解 的 開 支 (“ 調 解 一 方 的 法 律 費 用 ” )。 調 解 一 方 並 同 意 ， 不論 調 解 是 否 導 致 爭 議 達 成 和 解，在 有 關 的 訴 訟 或 仲 裁 的 案 件 中有 權 評 核 訟 費 或 發 出 判 付 訟 費 的 法 院 ，可 把 調 解費 用 及 調 解 一 方 的 法 律 費 用 視 為 該 宗 案 件 的 訟 費 。 

調 解 的 法 律 效 力 及 效 果

22.  除 非 調 解 各 方 同 意 或 法 院 另 有 命 令 ， 否 則 雖 然 進 行 調 解 ， 但 任何 關 於 該 項 爭 議 而 打 算 提 出 或 正 在 進 行 的 訴 訟 或 仲 裁 ， 均 可 展開 或 繼 續 。 

23.  本 協 議 書 受 澳 門 特 別 行 政 區 的 法 律 規 範 ， 澳 門 特 別 行 政 區 法 院有 專 有 審 判 權 ， 就 本 協 議 書 及 調 解 所 引 起 或 與 此 有 關 的 任 何 事宜 作 出 裁 定 。 

全 面 披 露 ( 適 用 於 家 事 調 解 )

24.    ( a ) 調 解 各 方 同 意 全 面 和 誠 實 地 披 露 調 解 員 和 對 方 要 求 披 露的 所 有 相 關 資 料 。 

( b ) 任 何 一 方 如 果 沒 有 全 面 和 坦 誠 地 披 露 相 關 資 料，可 導 致 在調 解 過 程 中 所 達 成 的 任 何 協 議 無 效 。 

簽署調解協議 
日 期 ：	年	月	日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調解一方或其代表的姓名 ( 請 以 正 楷 填 寫 然 後 簽 署 )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
調解一方或其代表的姓名 ( 請 以 正 楷 填 寫 然 後 簽 署 )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
調解一方或其代表的姓名 ( 請 以 正 楷 填 寫 然 後 簽 署 )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
[bookmark: _GoBack]調解一方或其代表的姓名 ( 請 以 正 楷 填 寫 然 後 簽 署 )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調 解 員 姓 名 ( 請 以 正 楷 填 寫 然 後 簽 署 )

附表 
調 解 員 的 費 用 及 開 支

	1.	所 有 準 備 工 作 
	( 每 小 時 )
	元

	2. 調 解 工 作 
3. 租 用 房 間 費 用 
4. 費 用 分 配 如 下 ： 
	( 每 小 時 )
	元

	第一方
第二方
第三方
第四方
	
	%
%
%
%

	或
	
	

	調 解 各 方 平 均 分 擔 
	
	%



